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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第 3屆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5次會議紀錄

壹、會議時間：110年 12月 23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整

貳、地    點：新北市政府 28樓都委會會議室 

參、主 持 人：劉副市長和然 (李局長玟代) 

肆、主席致詞

伍、報告案： 

案由一：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（附件 1）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案由二：大漢溪堤外水案廊道串聯暨周邊環境改善工程-樹林區鹿角溪人

工溼地工區樹木保護計畫報告（水利局報告）。 

決議：請水利局將鹿角溪濕地巡守隊意見納入，並持續邀請樹保委員

及秘書單位協助將計畫書修正更完整，依委員建議及樹木保護

計畫據以執行工區樹木保護事宜。 

案由三：捷運萬大中和線樹木移植的計畫及相關移植計畫書辦理情報告

（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）。 

決議：請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，依樹保委員意見修正

檢討移植計畫書，並續提專案小組審查。 

案由四：本市珍貴樹木解除列管，報請公鑒(附件 2)。 

說明：本案依第 3 屆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3 次會議紀錄辦

理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陸、審議案：

案由一：本市編號 15、16、17、18 號珍貴樹木(土城區仁德公園內五榖

先帝廟後方)(土城區土城段 162 地號) 依「森林以外之樹木普

查方法及受保護樹木認定標準」認列為受保護樹木案 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「森林法」第 38-2 條第 3 項暨「森林以外之樹木普查方法

及受保護樹木認定標準」規定，本案由新北市看守土城愛綠協

會提報，提請審議。 

二、台灣樹人會潘○疆秘書長： 

本次提案之受保護樹木，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，希望能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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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國定受保護樹木，讓老樹能原地保留。 

三、委員意見： 

(一)吳孟玲委員：辦列為中央及受保護樹木，值得鼓勵，惟相關認

列標準，建議仍應依中央樹保法之相關規定認列，並依中央標

準保護與維養。 

(二)許文燦委員:

1、同意認列。

2、後續養護及生長基地應加強。

(三)許榮輝委員:同意列入。

(四)張育森委員：符合認定標準，同意認列。

(五)張自健委員：無意見，同意通過。

決議：經委員審議通過，請農業局林務科依「森林以外之樹木普查方

法及受保護樹木認定標準」辦理後續事宜。 

案由二：本市淡水區株珍貴樹木 2株提報列管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景觀處：本案由民眾張○瑋女士提報 2 株珍貴樹木，經 110 年

8 月 4 日現勘及文件初步審查，淡水區計有 1 株朴樹(臨時編

號 110003-01)，1 株榕樹(臨時編號 110003-02)，樹徑分別達

103 及 154 公分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

1款第 1目之規定。 

二、提案人張○瑋女士：從臺北市遷居到新北市淡水，孩子很喜歡

樹木所到處尋訪樹木，這 2 株樹木剛好都位於家中附近，但因

為臨近於馬路，有許多車子經過，孩子怕大樹受到傷害，衍生

想保護的想法，依景觀處網站珍貴樹木線上提報作業，提報為

珍貴樹木，希望幫助保護這些樹木，其中榕樹問過當地的居民

表示，這株榕樹在祖先時代已生長於此地，應有百年；朴樹部

分，因為未遇見對此株樹木熟悉的居民，無法得知其詳細資

料，倘需要更多資料我們願意再協助提供。 

三、委員意見： 

(一)許文燦委員：同意提報為珍貴樹木，惟朴樹位於道路旁，與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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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動線有所衝突，後續維管養護應可再做討論更加周全。 

(二)許榮輝委員：同意列入，並考慮日後維管配套措施。

(三)張育森委員：同意列為珍貴樹木。

(四)張自健委員：

1、建議通知地主，確認未來維管的措施。

2、同意列管。

(五)陳鴻楷委員：朴樹部分，建議提醒用路單位可先以警示或標示

方式先行保護。

決議：本案樹木符合列管標準，同意列管。朴樹部分，依委員建議，

請道路權管單位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(國有財產署)設置相關標

示及警示，做好保護措施。 

案由三：本市蘆洲區「蘆洲北側區段徵收案」3 株珍貴樹木提報列管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景觀處：本案由楊蓮福博士團隊提報珍貴樹木列管案，經 110

年 12 月 3 日現勘及文件初步審查，蘆洲北側計有 3 株榕樹，

樹徑分別達 127、133 及 105 公分，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

條例第 3條第 1項第 1款第 1目之規定。 

二、委員意見： 

(一)許文燦委員:同意提報，惟日後重劃應以保護自然資源為首要

任務。 

(二)許榮輝委員:符合標準，同意列管。

(三)張育森委員：符合標準，同意列為珍貴樹木。

(四)張自健委員：同意列管。

決議：本案樹木符合列管標準，同意列管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


